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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

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、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关于《关于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供新增担

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时发表了独立

意见。（详见公司 2017 年 1 月 6日、2017 年 1 月 24日在信息披露指

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刊登的公

司临时公告： 2017-005、2017-006 和 2017-010）。现将相关担保进

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担保进展情况 

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城地产（福建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名

城福建”）与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《融资租赁合同》

等相关协议，名城福建向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 2 亿

元，期限为 36 个月。名城福建以其持有的座落于福州市马尾区马尾

镇江滨东大道 68 号名城港湾二区 76#，79#，81#，82#，85#-87#连接

体二层 01 店面等房屋（所有权证号：榕房权证 R 字第 1352908 号）



提供抵押担保。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二、决策情况 

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，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公

司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，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

于公司生产经营，风险可控。 

三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 元。以公司 2017 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新增担保额度起算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

为各级子公司累计新增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82.706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3.08%。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7年 12 月 6日 


